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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0月12日15:30；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0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T2大楼50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年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

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李志江、罗小艳、李驰及其一致行动人罗明、黄海霞、罗平、李志君、胡建国与湖北省宏泰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国投” ）于2018年11月15日签署的《关于收购深圳万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之股份转让协议》中关于委托表决权的约定，股东李志江先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3%股份（即26,235,169股）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控股股东宏泰国投行使。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9,235,75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4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85,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9,209,55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12％；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2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李年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李年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李志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李志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选举陈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陈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选举张义忠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张义忠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选举谢香芝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谢香芝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选举邵立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邵立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蔡瑜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蔡瑜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选举马传刚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马传刚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选举熊政平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熊政平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年生先生、李志江先生、陈士先生、张义忠先生、谢香芝女士、邵

立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蔡瑜先生、马传刚先生、熊政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

声明： 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

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张堂容女士、陈俊发先生、汤山文先生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离任，且不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对其任职董事期间为公司和董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议案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选举梁鸿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梁鸿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选举姚雯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209,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25%。

此议案获得通过，姚雯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梁鸿先生、姚雯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蔡承荣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

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

刘伟先生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离任，且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对

其任职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和监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张义忠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改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4《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22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8％；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974％；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4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22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亿万无线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22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8,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8％；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974％；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48％。

关联股东宏泰国投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22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韦少辉律师、易文玉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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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2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T2大楼50层会议室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蔡承荣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

蔡承荣女士与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梁鸿先生、 姚雯女士共

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0月13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蔡承荣女士：1986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曾在公司

采购部、董事会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任职，现任恒润光电人力资源总监。2017年7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监

事。

蔡承荣女士通过深圳市德润共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2万股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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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12日以当面告知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当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T2

大楼50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经与会董事推举，由董事李年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

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年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董事长李年生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

会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其组成情况如下：

提名委员会：马传刚（主任委员）、李年生、熊政平

审计委员会：蔡瑜（主任委员）、谢香芝、熊政平

战略委员会：李年生（主任委员）、李志江、马传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熊政平（主任委员）、李志江、蔡瑜

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1关于聘任李志江先生为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续聘李志江先生为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2关于聘任刘姣女士为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刘姣女士为常务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3关于聘任卿北军先生为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续聘卿北军先生为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4关于聘任邵立伟先生为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及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邵立伟先生为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邵立伟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获深

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

3.5关于聘任金平先生为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续聘金平先生为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6关于聘任向光明先生为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向光明先生为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其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原财务总监夏明华先生离任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对其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四）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李志江先生年薪标准为198万元，刘姣女士年薪标准为177万元，卿北军先生年薪标准为

168万元，邵立伟先生年薪标准为168万元，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年薪标准均含税，由基本薪酬和

绩效薪酬组成。 超额利润奖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在符合发放的前提下按年提取和核定发放。

董事会同意金平先生年薪标准为65万元（含税），由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组成；同意向光明先生年薪

标准为80万元（含税），由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组成。

关联董事李志江、邵立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13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李志江先生：1957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湖北省仙桃市供销社党委

办公室主任、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长、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镇副镇长、镇党委副书记、湖北

省仙桃市棉纺二厂常务副厂长、湖北省仙桃市银株针织厂厂长、厂党委书记。 2008年1月至2019年5月任

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李志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3,972,103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9.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姣女士：1977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惠州亿纬创能电池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国际销售部部长、深圳市德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深圳市利亚德光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照明事业部总经理、深圳市安吉丽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2020年8月起任本公司总裁特别助理。

刘姣女士持有公司75,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卿北军先生：1981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会员）。 曾任职于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2月起入职本公

司，曾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卿北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邵立伟先生：1983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

员），曾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子公司北京鼎盛意轩网络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子公司北京亿万无线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子公司北京万象新动移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子公司杭州信立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邵立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金平先生：1968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职于湖北省随州市

何店职业高中、湖北省政府办公厅金融贸易处、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国营新河农场（新沟镇）、湖北省

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武汉市吴家山台商

投资区管委会、武汉市东西湖区新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武汉东星实业发展总公司、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贵州省贵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间：挂任贵州省铜仁市

德江县委副书记、贵州省铜仁市市长助理、贵州省铜仁市副市长）、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担任湖北省宏泰华创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担任宏泰国投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湖北省宏泰产业与金融研究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2019年7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现任子公司中筑天佑董事长、子公司万润智慧执行董

事、子公司宏泰万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金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向光明先生：1976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税务师，曾任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保华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财务总监、宜昌港

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融资总监、湖北省宏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现任湖北和远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9月起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向光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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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两名股东代表监事， 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2日以当面告知方

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当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T2大楼50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经全体监事推举，由监事梁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董事会秘

书邵立伟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梁鸿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任期三年。

梁鸿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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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0年9月19日、2020年9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9号、2020-080号）。 本次

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13: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10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吴定刚。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0年9月19日、2020年9月25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

于同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24人，共持有339,415,277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4924%，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11人，代表股份328,403,1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43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人，代表股份11,012,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42%。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310,405,553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040%。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29,009,724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122%。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提案1、

2、3、4、5、6、7、8、9。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对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经过表决，选举吴定刚先生、寇化梦先生、雍凤山先生、钟

明先生、胡照贵先生、陈晔先生六人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前述六名非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均为三年，自2020年10月12日至2023年10月12日止。

累积投票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吴定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寇化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雍凤山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钟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胡照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晔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对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经过表决，选举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三人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前述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均为三年，自2020年10月12日至2023年10月12日止。

累积投票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洪远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牟文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赵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对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 经过表决，选举邵敏先生、何心坦先生、黄红女士为第十

届监事会监事； 前述3名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十届监事会2名职工监事季阁女士、朱

文杰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上述五名监事的任职期限均为三年，自2020年10月12日至2023年10月12日止。

累积投票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邵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心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337,91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

情况：同意59,77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5500%。

4.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38,000,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3%；反对1,

4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9,866,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6918%；反对1,4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08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08,99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5443%； 反对1,41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45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009,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该事项

时回避表决。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62,36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27%；反对1,

512,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9,768,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7.5323%；反对1,512,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467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446,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7.5764%； 反对1,501,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2.423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921,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4368%；反对1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3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

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36,593,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86%；反对2,

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8%；弃权86,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8,458,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95.3949%；反对2,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4.4633%；弃权

86,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41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07,825,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9.1688%； 反对2,493,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032%；弃权86,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28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1657%；反对242,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834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6亿元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

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27,08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65%；反对2,

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8%；弃权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4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9.8748%；反对2,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4.4633%；弃权

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5.6618%。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8,31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6.1048%； 反对2,493,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032%；弃权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092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1657%；反对242,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834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

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27,08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65%；反对2,

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8%；弃权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4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9.8748%；反对2,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4.4633%；弃权

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5.6618%。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8,31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6.1048%； 反对2,493,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032%；弃权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092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1657%；反对242,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834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申请最高10亿元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

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27,08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65%；反对2,

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8%；弃权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8,94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9.8748%；反对2,73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4.4633%；弃权

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5.6618%。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8,31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96.1048%； 反对2,493,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032%；弃权9,59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092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7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1657%；反对242,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834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指派胡国杰律师、郑朔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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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0年10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董事长吴定刚先生、董事寇化梦先生、雍凤山先生、陈

晔先生、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钟明先生、胡照贵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了本次董事会。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定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完成换届，同意设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定刚

委员：寇化梦、雍凤山、钟明、赵刚、胡照贵、陈晔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洪远嘉

委员：牟文、赵刚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牟文

委员：吴定刚、洪远嘉、赵刚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刚

委员：吴定刚、牟文、洪远嘉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并考虑到公司管理层工作的连续性，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审查通过，同意续聘寇化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时代行总裁职责（代理期限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至董事会聘任新的总裁之日止）；续聘刘宏伟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续聘

钟明先生、胡照贵先生、黄大年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续聘庞海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续聘

李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霞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前述续聘的高

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

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如下：

1.董事、副总裁寇化梦先生（代行总裁职责）简历

寇化梦，男，汉族，四川盐亭人，1970年2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电子科技大学高级工商管

理硕士毕业。 历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处副处长、广西营销管委会主任、闽赣营销管理处处

长，广东长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管理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寇化梦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寇化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寇化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常务副总裁刘宏伟先生简历

刘宏伟，男，美籍华人，1963年5月生，美国宾州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应用力学博士、清华

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 曾任职于美国宾州 Kulicke� and� Soffa� Industries、 加州 Tessera�

Technology� Corporation、加州硅谷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担任多项技术和管理职位。 2007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等职务。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刘宏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宏

伟先生持有本公司B股股票1,689,893股。 刘宏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董事、副总裁钟明先生简历

钟明，男，汉族，四川眉山人，中共党员，1972年11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EMBA硕士，正高级工程

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毕业。历任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四川长虹空

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家用电器产业集团技术总监、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等职务。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钟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钟

明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236,175股。 钟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董事、副总裁胡照贵先生简历

胡照贵，男，汉族，1974年10月生，安徽肥西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本公司驻外营销、销售部部长、总裁助理兼冰柜及洗衣机事业部总经理、国内营

销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务。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胡照贵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照贵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178,050股。 胡照贵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副总裁黄大年先生简历

黄大年，男，汉族，1969年11月生，安徽怀宁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

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工程师。历任本公司销售公司物流总监、销售公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处处长、综合

计划部部长、企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黄大年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大年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356,450股。 黄大年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简历

庞海涛，男，汉族，1975年5月生，海南琼海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江西财经大学EMBA学位，

高级会计师，高级政工师。历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科员、关联交易主管、资本运作主管，广

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账主管、综合管理处处长、总账管

理处处长，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

职务。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庞海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庞海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庞海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董事会秘书李霞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

李 霞，女，汉族，1980年10月生，四川邛崃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四川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会计专业毕业。 历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融资并购处项目经理、董事会办

公室业务主办、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务。

截至2020年10月12日， 李霞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

霞女士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552,800股。 李霞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李霞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李霞

联系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

电话：0551-62219021

传真：0551-62219021

电子信箱：lixia@mei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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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0年10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监事黄红女士、朱文杰先生出席了

现场会议，监事何心坦先生、季阁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邵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10日发布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

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

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与招商中证银行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

为招商中证银行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

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招商中证银行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期间，招商

中证银行A份额、招商中证银行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 本基金整改将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与招商中证银行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招商中

证银行份额。 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招商中债

-0-3

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折算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中债

-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对招商中债-0-3年长三角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证券简称：长三角债；扩位证券简称：长三角地方债ETF，基金代码：511000，以下简称“本

基金” ）进行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并确定2020年10月15日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日在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其中：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折算方法

基金份额折算方法为：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折算前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登记结算

机构将于2020年10月16日进行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本基金管理人将于2020年10月19日刊登基

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整，但

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 除因尾数处理而产生的

损益外，基金份额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

照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2、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本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

记。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股票代码：

600593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20-088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 或“公司” ）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

2020年10月6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

出席董事6人。 会议由董事长杨子平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高管离任情况，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有序进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现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经公

司总经理毛崴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现聘任钱腾先生、刘友林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钱腾先生简历

钱腾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北大汇丰研修金融。独立策划

人、投资人。 2002年—2004年任职浙江兴合策划展览有限公司，策划和执行了《长三角市长论坛》《第三

届中国美食节》《杭州西湖啤酒节》等知名会展活，2004年转型独立策划人，同时自主创业。 创办电台栏

目《杭广楼市》，国内动漫领域专业媒体《动漫游》周报。 创办杭州耀阳，涉足房地产营销策划和销售推

广领域。 2018年，专注于城市商业地产，2010年起，涉足文化旅游地产的开发与运营。 2009年，北大汇丰

研修金融。 2010年入职国内顶尖俱乐部《江南会》，负责品牌塑造和传播，同时做“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挖掘和转化”“中国式圈层的构建模式”两大课题研究。 2015年，在江西龙虎山开发道文化主题商业综

合体。 2016年，创办江西龙虎山龙虎书院，北京宇清太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创立平时投资，专

注文旅领域。 历任江南会品牌总监；浙江大学城乡规划院商业地产研究中心首席策略；杭州耀阳地产创

始合伙人；江西龙虎山逍遥城文化产业公司董事长；北大汇丰商学院EDP华东办事处主任、全国特色小

城镇服务联盟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刘友林先生简历

刘友林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大连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 2002年至2015年，历

任公司鱼类驯养师、海兽驯养领班、主管等职务，期间取得农业部下发的中级驯养师、驯养技师资格。

2015年至2017年，任公司淮安项目技术负责人，负责淮安项目的设计、建设、开办、运营等相关技术工

作。 2017年至2020年，历任公司娱乐系统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的展示、表演、动物繁

育与救助、设备系统运行等工作。


